
 　　　　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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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水产品质
量安全监
督管理

    1.《福建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>办法》（1989 
年3月10日福建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
通过，根据2016年福建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二十二次会议《关于修改<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>等三部地
方性法规的决定》修正）
    第十五条  单位和个人从事海域和内陆水域养殖活动的，
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    （一）养殖范围和规模符合养殖规划的要求；
    （二）不得违反有关标准使用鱼药、饵料、饲料和添加
剂；
    （三）不得使用国家或者地方明令禁止的化学药品；
    （四）不得向养殖区倾倒垃圾、弃置废弃的养殖设施；
    （五）对病死的养殖水生动物、植物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
。
    第十七条  销售的水产苗种质量应当符合国家、行业或者
地方标准。
  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产苗
种质量管理，定期组织开展水产苗种质量检测，并向社会公布
检测结果。
    第十九条  渔业生产者应当按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者
地方标准进行生产，销售的水产品应当符合质量安全标准。
  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产
品生产的指导和监督检查。
    第二十条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
加强对养殖水域环境、水质状况和水生生物毒性等的监控，加
强对渔业养殖生产中使用药物、饲料和添加剂的监督检查。
    2.《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》（2017年7月21日福建省第十
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）
    第六条第（三）项  海洋与渔业行政部门负责水产品从养
殖、捕捞、运输到进入批发、零售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前的
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。

1.检查持有证书情况。检查养殖场、苗种场
是否持有养殖证、苗种生产许可证，是否合
法有效。
2.检查养殖生产情况。重点对水产养殖中的
兽药使用、产地水产品和水产苗种兽药残留
、违禁药品残留进行检测。

水产与质
量监督处
、执法支
队

行政相
对人

不定向
抽查

每年抽查
比例不低
于5%

每年不
少于2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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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无公害水
产品认定
后的监督
检查

    《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》（2002年农业部、国家质量监
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2号）第三十六条 获得无公害农产品产
地认定证书的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办法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由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，并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未
改正的，撤销其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:
    (一)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被污染或者产地环境达不到标准要
求的;
    (二)无公害农产品产地使用的农业投入品不符合无公害农
产品相关标准要求的;
    (三)擅自扩大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范围的。
   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
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各地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根据各自的职
责分工责令其停止，并可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
款，但最高罚款不得超过3万元;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可以处1万
元以下的罚款。
    第三十八条 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并加贴标志的产品，
经检查、检测、鉴定，不符合无公害农产品质量标准要求的，
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各地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
责令停止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，由认证机构暂停或者撤销认
证证书。

1.检查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证书取得情况。
2.检查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证书实施情况。
3.检查获得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证书的单位或
个人履行义务情况。

水产与质
量监督处

行政相
对人

不定向
抽查

每年抽查
比例不低
于5%

每年不
少于2次

3

水生野生
动物及其
产品利用
的监督检
查

    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
    第七条  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
区域内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。
    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》（1993 
年10月5日农业部令第1号发布,根据2013年12月7日《国务院关
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二次修订）
    第三条第二款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
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。
    第三款  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和本条例规定的渔业行政主
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，可以由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行使
。
    第五条 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
构，有权对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和本条例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
检查，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配合。 
    3.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〉办法
》（1993年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
通过)
    第五条第二款  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对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
、法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必须予以配
合。

检查本辖区由省海洋与渔业局负责审批的国
家重点（包括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
公约》附录二、附录三中的物种及其产品和
附录一中由人工驯养繁殖的物种及其产品的
国内管理）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特许捕捉证、
人工繁育许可证、经营利用许可证，以及实
施情况、履行义务情况等。

渔业资源
与发展处
、执法支
队

行政相
对人

不定向
抽查

每年抽查
比例不低
于5%

每年不
少于2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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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捕捞许可
检查

    《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》(2002年8月23日农业部令第19
号公布，2018 年12月3日农业部令2018年第1号修订)
    第五条第二款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及其
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捕捞许可管
理和捕捞能力总量控制的组织、实施工作。

1.检查捕捞许可证取得情况。
2.检查捕捞许可实施情况。重点检查作业类
型、场所、时限、渔具数量及规格、捕捞品
种等是否与捕捞许可证书一致。
3.检查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的缴纳情况。
4.检查捕捞许可终止后有关义务履行情况。

渔政渔港
与防灾减
灾处、执
法支队

行政相
对人

不定向
检查

每年抽查
比例不低
于5%

每年不
少于2次

5
渔业船网
工具指标
的检查

    《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》(2002年8月23日农业部令第19
号公布，2018 年12月3日农业部令2018年第1号修订 )
    第五条第二款 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及
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捕捞许可
管理和捕捞能力总量控制的组织、实施工作。

检查《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》取得情况
、实施情况。

渔政渔港
与防灾减
灾处、执
法支队

行政相
对人

不定向
检查

每年抽查
比例不低
于5%

每年不
少于2次

6
渔业船舶
安全的检
查

    1.《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38号)
    第六条  船舶进出渔港必须遵守渔港管理章程以及国际海
上避碰规则，并依照规定办理签证，接受安全检查。渔港内的
船舶必须服从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对水域交通安全秩序的管
理。
    2.《福建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》(2010年福建省第
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)
   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
部门负责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，具体的监督管理工作
由渔政渔港监督机构承担。

1.渔业船舶各类证书持证情况。
2.船员持证情况。
3.船名刷写情况。
4.有关航行安全的通信、救生、消防设备,
以及渔业船舶无线电台（站）设置、渔业船
舶自动识别海上移动标识（MMSI码）等的配
备情况。
5.临水作业人员穿着救生衣情况。

渔政渔港
与防灾减
灾处、执
法支队

行政相
对人

不定向
检查

每年抽查
比例不低
于5%

每年不
少于2次

7
渔业船员
培训机构
的检查

 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》（2014年5月4日农
业部第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农业部令2014 年第4号公布，
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）
    第三条第二款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
及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，依照各自职责负责渔业船
员管理工作。
    第三十八条  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渔业船员培训机构
的条件、培训情况、培训质量等进行监督检查，检查内容包括
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、承担本期培训教学任务的师资情况和教
学情况、培训设施设备和教材的使用及补充情况、培训规模与
师资配备要求的符合情况、学员的出勤情况、培训档案等。

1.检查渔业船员培训机构的条件，重点检查
培训机构是否具备开展相应培训所需的场地
、设施、设备和教学人员条件。
2.检查渔业船员培训机构的培训情况、培训
质量等。

执法支队
行政相
对人

不定向
抽查

每年抽查
比例不低
于5%

每年不
少于2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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